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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貪腐公約與
清廉印象指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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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透明組織自1995年開始建構並公佈清廉印象指數(Corruption Perc

eptions Index, 簡稱CPI)，至今已有20多年歷史，是目前全球最廣泛被

用來衡量各國整體清廉度的社會經濟指標。

全球清廉度衡量指標

國際透明組織是全球唯一專門抑制貪污腐敗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(NGO)，

超過100個國家成立分會，我國也成立台灣透明組織(Transparency Inter

national Chinese Taipei)。

國際透明組織公布

主要是針對公部門貪腐情況的量測，反映專家及企業經理人對一個國家或

地區公共部分公務員(含政治人物)貪腐程度的觀感，該指數本身不是一項

民意調查，而是蒐集獨立機構的所發布的調查資料，經過轉換統計而成。

量測公部門貪腐情況的主觀印象

清廉印象指數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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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廉印象指數 2024

3分之2的國家
分數未達50分 全球平均分數43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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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計有180個國家
及地區納入評比

以0-100為區間
分數越高越清廉

我國獲得67分，排名第25名



我國CPI趨勢變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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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低貪腐對企業活動不利影響

考量CPI調查對象，多以在台外商及企業界人士，故首重著力降低貪腐對企業活動的不利影響，防

杜官商不當互動，包括企業與公部門行受賄、利益衝突、政府採購及公共建設之貪腐行為。

偵辦作為
持續推動揭弊者保護法立法工作，建構完善之「吹哨者保護」

制度，鼓勵知悉不法弊端者勇於檢舉。

預防作為
鼓勵機關推動行政作業流程透明化措施，適時成立重大採購廉政

平臺，鼓勵全程作業公開透明，增加外部監督的可行性，排除不

當外部干預。

接軌國際
持續透過國際組織、國際會議等場合對潛在評價人加強行銷，適時

展現我國為配合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》所為的各項努力與具體成效。

提升我國清廉度策進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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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(國防部)動畫.mp4


加強廉政宣導

型塑反貪意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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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廉政宣導，型塑反貪意識

◼ 數位學習平臺於「e等公務員+」、「臺北
e大」開設廉政課程5門

01 推廣廉政數位學習課程

資料期間((112.1至112.12)

反貪

◼ 上線課程包含本署參與製作之行政透明、
廉政三護．阻斷圖利、工程倫理概述及
「公務員法律責任個案檢討及防弊作為」
數位課程，強化數位學習課程推廣。

◼ 認證人次達10萬7,529人

◼ 認證時數達11萬1,357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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倡議誠信法遵

致力公私部門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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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反貪腐公約

第12條「私部門」、第13條「社會參與」

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

第參點具體策略七

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
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

第5、17點

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
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
論性意見 第11項

防止涉及私部門之貪腐、推動政府部門以外之個人及
團體，積極參與預防和打擊貪腐，並提高公眾認識貪
腐之存在、根源、嚴重性及其所構成之威脅

「強化企業誠信，凝聚私部門反貪腐共識」

臺灣應更加關注私部門的預防措施(因
應日益嚴重私部門貪腐威脅)、商/工
會、中小企業更積極參與打擊貪腐及
促進良善治理(以杜絕私部門貪腐)

鼓勵私部門瞭解提升誠信和反貪意
識及作法之價值

國際趨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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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部門



扎根廉潔教育

創發多元教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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扎根廉潔教育：創發多元教材

本署建置「廉潔教材資料庫網站」
農業部政風處「山谷裡的故事」動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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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政風處「跟著科學研究
學誠信」繪本



推動工程倫理
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

交通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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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訂廉政法規

建構乾淨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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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.5.22修正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
1 2 3
將有財產上
及身分上的
利害關係人
納入規範

將較有利益
輸送疑慮的
職務納入規
範

增訂服務或
受監督的機
關禁止補助
或交易之六
款例外規定

a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105
條辦理之採購

b
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，以公告程
序辦理之採購、標售、標租或招標設定用
益物權

d 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
關團體所提供，並以公定價格交易

e 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、公共政策或
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、承購、委託經營、
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

f 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

c
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；或對
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
式辦理之補助，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
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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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訂廉政法規，建構乾淨政府
防貪



研修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
相關法令

➢ 研商議題包括「檢討申報義務人範圍」、
「修正卸離職申報期間」、「是否應明
訂虛擬資產於本法第5條」、「申報配
偶財產義務之執行實務」、「強制信託
制度檢討」及「原強制信託義務人課予
變動申報義務」等

➢ 草案完成後，送行政院審議

➢ 將虛擬資產納入應
申報財產項目

➢ 簡化保險申報欄位

113、114年研擬公職人
員財產申報法修正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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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.6.30修正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

填表說明

防貪
研訂廉政法規，建構乾淨政府



研訂廉政法規，建構乾淨政府
防貪

誰要申報？

何時申報？

申報什麼？

指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1項所列13款人員，

例如機關首長、副首長；公立學校校長、

副校長；以及司法警察、稅務、關務、

地政、會計、審計、建築管理、工商登

記、都市計畫、金融監督暨管理、公產

管理、金融授信、商品檢驗、商標、專

利、公路監理、環保稽查、採購業務等

之主管人員。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申報3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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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訂廉政法規，建構乾淨政府
防貪

申報類別

• 就到職申報

申報期限

• 就到職起3個月內

• 代理及兼任
申報

• 代理及兼任滿3
個月後，再給予
3個月時間申報

• 定期申報 • 每年11月1日至
12月31日

• 卸離職及解
除代理(兼任)
申報

• 喪失身分之日起
2個月內

誰要申報？

何時申報？

申報什麼？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申報3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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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訂廉政法規，建構乾淨政府
防貪

國內、外財產

不動產 (土地、

建物 )、船舶、

汽車及航空器

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、

存款、有價證券、珠

寶、古董、字畫、保

險及其他具有相當價

值之財產(112.9.1新

增虛擬資產)

一 定 金 額

以上之債權、

債務及各種

事業投資

申報人本人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

誰要申報？

何時申報？

申報什麼？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申報3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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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

資料期間(113.1-113.12)

公部門1-落實廉政倫理規範

97年8月施行

受贈財物 飲宴應酬 請託關說 登錄

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」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

101年9月施行

涉及違法疑慮
請託關說案件

抽查

有職務利害關係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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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域整合治理

推動機關採購廉政平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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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聆聽
歡迎指教


